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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资质
按照提供的材料情况，承接主体是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成立的律师事务所或公证处，无经营异常记录，指定的工作团队无执业违法违规记录。
二、方案设计
1.供应商根据本项目采购需求和服务内容编制服务方案，人员配备合理、工作方法科学。2.供应商阐述自身服务优势及服务特色，对本项目法律服务有增值作用，能充分满足项目需求。3.供应商内部质量控制制度详细完整，全面规范。
三、服务能力
供应商需明确项目团队组成（包括负责人、核心成员、辅助人员等），并提供人员资质证明。团队成员执业情况，担任各级人民政府及行政机关法律顾问情况，代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及其他行政方面法律服务情况。提供坐班服务及坐班人数情况。
四、价格预算
供应商报价最高限价为30万元，超过最高报价视为响应无效。价格得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报价最低的申请人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数统一按照以下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该投标人的投标报价）×该条目总分，分值保留小数点后2位。
五、创新与附加值
供应商需针对行政复议与应诉服务中的问题（如当事人沟通不畅，实质化解行政争议效率不高，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专题培训少等）提供个性化、创新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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